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黔安办函〔2020〕256 号

省安委办关于做好冬春季取暖严防火灾
和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通知

各市、州安委会，省安委会成员单位：

当前，进入冬季，用火、用电、用油、用气大量增加，极易

发生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事故。11 月底铜仁市松桃县盘石镇盘

石村、思南县香坝镇尚家寨村分别发生一氧化碳中毒事故，共造

成 6 人死亡 1 人受伤，令人痛心，教训十分深刻。为有效防范火

灾和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发生，确保人民群众生活取暖安全和身体

健康，现提出以下要求：

一、提高政治站位，充分认识冬春季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事

故防范工作的重要性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，以对人民群众生

命财产高度负责的态度，牢固树立“人民至上、生命至上”的发

展理念，扎实做好冬春季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事故防范工作，坚

决遏制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事故的发生。各地要立即召开专题会

议，研究部署本地区冬春季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事故安全防范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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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，制定有针对性的安全风险管控措施，层层压实责任、传导压

力，坚决防范此类事故发生。省直各有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，

结合冬春季安全工作，全面部署安排开展本系统、本行业领域冬

春季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安全隐患摸底排查工作。各企业要认真

落实主体责任，深入开展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安全隐患自查自改

工作，严防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等各类生产安全事故发生。

二、深入排查整治，切实消除隐患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制定工作方案，明确分工，落实责任，

立即启动燃煤取暖用户调查统计工作，摸清底数，掌握实情。各

地要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乡镇、街道、村组、社区，对辖区内燃

煤取暖的住房、出租房、建筑工地、学校等重点部位和重点人群

取暖安全隐患进行排查，重点检查使用的燃煤锅炉、燃气管道、

通风设施、燃煤燃气器具等设施设备的通风等预防控制措施落实

情况，对没有排风排烟的房屋和场所严禁居住和开展各类活动。

同时要针对冬春季节气候干燥、容易引发火灾等特点，组织开展

消防安全、城镇燃气等城市公用设施安全检查。省直各有关部门

要迅速组织开展本系统、本行业领域的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等事

故安全隐患排查整治。通过明查暗访、实地检查、督促检查等多

种形式，推动安全防范措施和责任落实。住建部门要督促燃气经

营企业落实入户安检制度，落实对用户安全检查、安全服务的责

任，做到每户必到、每户必检、不留死角，帮助和提醒用户及时

排查整改安全隐患。加强对农村困难群众、留守群体、孤寡老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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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关注度，确保人民群众温暖过冬。强化监管执法，加强对“煤

改气”项目的监督检查力度，对职业中毒高发区内的重点单位实

施重点监管，严防类似事故再次发生。

三、加大宣传力度，提高防范意识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高度重视冬春季安全宣传工作，加强冬

季正确使用煤炭和燃气灶具取暖,防范一氧化碳中毒和引发火灾

等常识的宣传普及。通过制作公益广告、张贴宣传画、发放宣传

手册等方式，向群众广泛宣传预防家庭一氧化碳中毒的卫生知识

和安全燃煤常识，提醒广大城乡居民在气候变化频繁的冬春季节

注意保持室内通风，防止一氧化碳中毒。要充分发挥街道、社区

及村组干部、驻村工作队等力量，挨家挨户开展入户宣传教育，

把预防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、燃气泄漏等突发事件及常识作为宣

传内容，做到家喻户晓、人人皆知。各级宣传部门要充分利用广

播、电视、短信、微信公众号、网络、自媒体等多种渠道，普及

安全防护和自救知识，结合案例加强冬季安全警示教育，切实增

强群众的自救、互救和防范能力。同时，要加强舆论引导，密切

关注舆情，严防恶意炒作。

四、做好应急准备，提高处置能力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建立应急联动机制，完善制定应急预案，

加强安全培训和应急演练，确保应急人员能熟练掌握应急处置要

点和现场救援技能，不断提高应急处置能力，有效防范衍生事故。

要督促卫健部门加大一氧化碳中毒自救知识宣传普及力度，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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齐、备足一氧化碳中毒急救设备和药品，安排医务人员加强应急

值守，及时治疗患者，减少人员伤亡，坚决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

产安全。

五、严格督导检查，强化跟踪问效

各地、各有关部门要按照“属地管理”和“管行业必须管安

全”的原则，认真履行宣传防范、隐患整改和监督管理职责，加

强对本地区本行业一氧化碳中毒防范和防范火灾的督促检查，发

现问题要及时责令整改。对因未认真履行职责，发生一氧化碳中

毒致人死亡事故的地区，无论是否为生产安全事故，省安委会都

将进行倒查问责，倒查工作部署是否到位，隐患排查是否彻底，

宣传教育是否入村入户，应急准备是否落实有效。对事故集中、

频发的地区，要依据的规定，将有关问题线索一律移交纪检监察

机关严肃追责。

2020 年 12 月 11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
贵州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 2020 年 12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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